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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土地估价报告评审中典型问题的
处理意见(四)

在近期的土地估价报告抽审中，发现在基准地价超期使用、估价师职业资格证书号填写等方面存在问题，为规范土地估价行为，明确土地估价报告评审标准，经技术标准工作委员会研究，形成以下处理意见。
一、关于基准地价超期使用的问题
基准地价已超过三年,但尚不足六年的，应在宗地评估中解释使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的必要性及该基准地价体系的可用性，如必须且能够使用的，应在估价报告中定量分析当地土地市场的趋势变化，并进行相应的期日修正。
基准地价超过六年未全面更新的，宗地评估不得使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报告评审中对基准地价超六年仍然使用的，将被视为估价方法选用有误、存在严重质量缺陷。
二、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号规范填写的问题
在土地估价报告中，“土地估价师签字”应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规定“由参加评估及符合估价资格的估价机构中的至少两名注册土地估价师签字，并注明土地估价师注册证书号”。因现行管理体系中土地估价师无注册证书号，职业资格证书号填写按以下要求执行：具备土地估价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应填报证书编号（8或10位），具备2021年以后取得的房地产估价师职业资格证书的应填报管理号（20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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